S 0 e N XN AR PR
113# B 3% 5 17855

e NIE A R F RER

i 4 A EARERLE 6
T AREA F R

22 7N T A

PFER NI BY O

T W EEw
DR F R E A AR r% B AR
E20 2P TRFEHERE S M, i—%zr"'“

2 ~

FERR A AATFRATE SR RL A2 4 20 G i-

FEE R ol AR
{2 2d

T CARE R
.%ﬁmé%%%i;’9U%?ﬁ%£ﬁmﬁ#iéédfu
HooAERAL S REREI LIRS G2 EMBAHT T ST
Lﬂ%’ﬂk»’%iﬂﬁ Eﬂl%i%lﬁ» TF M2 oo X AR W
RFERI|A2 2T {lE o BAp2 ER B2 3E AP R R
Z2ABIRBAZEY 2 AR 2RETAE T LT
T2k i o A FERR AR A T BF 2 R02E 4
P FE12405L 5 0% g FOE SR o R AKRE FE AT
Bt AR R IIEFRELR BT HREATR RS 2L
0% et SAE TR A @R AL AT AT IR

BER Ly LI ke F

\
4k
N o= =
7,
iy
S
ut
E o
R
5
pi
[
A
bl

F11E 3
EE B YA TR
’%Fﬁszm'fﬁ?ﬂljj‘”f'i B I > RinAk i )g,,;},v)g
TRFERIA 2 FEFE > B2 FAs A R
%&ﬁ%&%@’ﬁjﬁﬁuunwlﬁ’%ﬂﬁio

%\‘\ggé‘r%@

P
—

-

f



DR AL SRR AT A BT13E T T
25T AT A G (THAL EF) KE 7
115 % °ﬁ%%*3i€i &ﬂ%r%&

5 EPE iﬁliﬁ’E@$a%%ﬁ$%HMﬁ%i%
@ﬁ%@’wﬁﬁ? 25 R BRI ARk
%P“’ﬂ%m£&& J%MQ%L@iﬁ

%

IE 0 S DAL AL @%@%H %ﬂiﬁ%
oo (L EM BT A

WA R 2 F ﬂ’@%lf!l"%f&lJ%?ZQ;E%inE ~ 5 300E ¥ 278 A7
g TEE, o8 TipE, hH-F 0 E TEE, SER
LR 2P a TjEid ) ZERAR L L2 &4 5 ¥ ¥
WER2ZfEE > FROARITI FURFFRRTE L T #
AQaﬁu’%ﬁéaﬁﬁﬁﬁﬁ&géuwﬁ%ﬁﬁu

Pro WEO R A B IIEG|ATAGE o A FILE R (hd F AT
FRAEEZ A REAE ERFT RSB P RAERT
BoFHF2AFEAFB2FRFET 0 pFd BT EA
@ﬁ%%ﬂkﬁmi’iﬁ'ﬁPngﬂ IEE Y
WAL " R A G AT ENTAL T B § RN TR
FREL R 2 fRizk > pifd BATT A € RARELTE A N
' LA 13#67 16p ZF % 11E %1
EI R AR B R AT RV IS

#
71
o4

e
AN
|+~
=
B
rj\x
= I



i

V.

G

3 BT AP RYRTFIET105E 2 P> 3%
£ R0 ’ﬁ%%AﬁWuW—754%%ig%’i#&$
1= % & ﬂﬁ%54§§nﬁjmb7é%\, ARERE S AR
20mALAFELAF 5P AR ER &AmﬁfﬁA%I
284 > F 2B T AT HEABKSLLE %5 ¢ A R AT R
Wkt 3257.54/10000 0 & 288 E A P73 32.57% -*,ri v
FEFRLZIFEZRFETTAHELTRL S BB

A A #8160, 1696 ~ & IR ® A 75 HEY 5160.02% 0 ZRE S
FoAil g o H o B %EﬁgoiﬁiL%ﬁﬁﬁ
FTHREAATE LS RY Y ﬁ“Hﬁ%iﬁﬁ’@F4ﬁoﬁ

SHe
4

=%
:ﬁv 4

N

{

~
[

ll'

NS

—:gq»\‘

‘«W
A

et 120 S e [ ﬁ% AR % ﬁ;‘é}iIOJﬁﬂ 1178 2z
iﬁﬁﬁk“wﬂii%w. 2 EZ ATz LA ¢ R
FIEFIAZRITUFATF EA ERMRS AL FETR
A2 A REFZE R TBEP C REZFH W o
,gﬁ’%ﬂmﬁ7g7ﬂ%%ﬁ%r}}igg wz@{_

Ted R F 5 51IEFEELR > ¥

E
%?,%ig;iz““;?/,}wp%ﬁ&a‘;ﬁ—’?‘ﬁllfi o R
SEIEFRLRE G 2T TRE S L € RRES 7
FEREERP TR, G BRLZFECTH R FE
RERLAREN 7 AL RS- ML FIIEL R BR

# ;
EgREs 22 ST ERAML fe R 2R 0T
(k% 5312451237 ) » 2 2 A g7 €3

et $112-113F) » #2559 -
ﬁﬁ,aéyﬁzgaﬁgiéﬁﬁﬁ£$ﬂ@‘&‘%%
s 2 o aR SR (AR 8T ) Lk

,,%-u—‘zjé:i:ﬁdr;‘i: rﬂ\,;_,_];lj‘;}\‘l'ﬁ_‘x\-ﬁ v i H OH 8
BB R OIT S B X
ZacA praE e T o R ENFIES2B AT H



HALLRR ARG RRAS R B R F L
ﬁ?ﬁi?ii—ég?é B P T»/z Podicdl H 43k - 1
DRALR ML BARR RS 2 %?é?ii‘z\'ﬁa“iﬁ‘ﬁ A
B A ARLR FRE S SR R0k S
S6IEH 178 ~ $2 TF P2 o @ X 4 ch
BEM FATI A ERIEEFTILBH o JEETR

o

2.0 BAREE AT BT H R LR M T S R 0t
% o0 ARG R 2 RO6TE M TALBAL € ARt LT o
TATF A GRARIP FEFZLARGE 0 T AT
AP EIFGALARE Y e X I FR B FEFE D
AIE AT R A RAR P e FRAE B 7 RS
RikpE 2 Bk, 3k ¥ 1487k % LP B % '}#E:é:

N

:
AR N @ﬁﬁﬁ&fmﬁ%ﬂ*ﬁu%@iﬂi’

B A R FIHE AR T 2L 0 W REFE T
2o BRI TR pe rEJERS A W AR RRaEE
ot iﬁiﬁAﬁ,%zHﬂpuﬁg'Aéiﬂsﬁ’&

AL g it 2 AP LT PR 2 (BB ERTIE 51

FTSTELLAR 5 2B) o TRTPHF " 2 RA

%ﬁmﬁf? BIEZ MG R KT 22 EER TR
WL A TREE S HERFIA: B R
%ﬂA%%ﬁ&% % 5 R g B Rd BRI SR

Jmor @R W
._;L\

3 f'%?g F-“ A
—h
N,

14}_gi s ,%“Ergﬁi-ﬁ & q’ FH 23 ok (ﬁ,\rg/z-]‘,bSG,&
Bod 3 H6ABLAT 5 $R) R FARAR &4
T FR-FAEFFH SRR a2t -2TE i
FTETFI P2 - FR2FTHERRAITIEE 5 bk 22
FEAHARNL A LR L0 FG - FRPATRETE

%Pigﬁ,gﬂﬁg%%*ﬁ%%%ﬁuééw F2
GFEE L F %E’»v A}zkprh’%fﬁéﬁf é%\iiﬂ&’{?
- -

—=\
|
Q
o
W
“
%T;:
3
=
3
/‘H
—
R\ﬁ-
o
-j&\

g
o~ F 70150 %762%&;&’%@& Tia %
Frrdhit T ERA 0 BET i B4R



%%ﬁ@?&ﬁﬁi%i%’%%

BB EARZHN o nd R 2WERE (2522 P
,é>@ wgﬂ @E%ﬁaéML%é%%*ﬁﬁiﬁﬁé
2o ag LAk (BB 2IRb8F 5 3 5150283 5] R 4
SB) C EFRFEI D ZELTRE NS 2 (B rF 4
z_

b2 - SRR 2

FEE N RT2ERETATL 2N FEER T an
By 27 RERGEEME L 31 BREY 22 T 1%

S
o3

: A

m L (“‘Vﬁlﬁi N (

Hode 2 FRLGE T oo H A TH A ARACT EF
gz TR RA, (FLTLHF £ 209 FE)
Poop s TOERR ) TREGAEE 2 - B 0 kAR
FT2ERT B E Aok B A Lg kAR R

TG R A SRR
FERARARLGPN T A
FALEERR &G
T AT A g RIARE AR #
Ao BRBEAE 2O S T AR
25 B2 8w A 4T %"é& 2
PR ZAF A 0V RETE T2 0 F o HIGRE A R R
&%&%$%4ﬁ%¢1%§pwﬁﬁ’%m£%%é2&
AR AR HR T A Al AR L 2

2

LT AZABP g A BEIEY > RERE OK LR (T

ERA) e

mESCRE S - FLE S A ¥mE RS- A

1Ed o AEd fHSTRL g c1EEf ~F
AR Rl R 4R L 2=

T B ANTERE T > RERAT

2R

P%Lﬂr&,%a’?%*g

'y
LA
4 B R
7 A

JELC
SBEREVEEREL A EE S friES

8

Flg':? 0—74"‘_"

«M—

-]



R AR SRR TRIRIE R A AT G R
BN & ’—Qr*ﬁ_,/jlﬁk)j*Figjiiié—’ﬁglv\f;%k’)jé%ﬁ%{?g
a0 Rl e A LFME §RATRZ o R 4 AT A R

FITAABERY > HP F NG EF RSB R AF
%Nb#ﬁﬁé;ane7Fi T G mAT e

B s LALF1I2ET 160 H L §RARE T2 LLRA Y

EHLE D TERELR2BE R AL COFRELR T TN

FoTERFEE L HAFTAFRAFTHRESAS LA

& o PR 3 EP PN TG HRY ARG 2

REEoaAw gL g AL ENAH > FEEL g4
RIEFE o 4 =P FIH '« By B o *'ﬁ - D E 2L
zZ kel iEA A2 W gL ARBL AR A2
b2 pRAAET i F L 2 P REAAZ R LRI R
FEPRLA2ZERELA s -tz FdaF il oo
TATARRGEE T (R AREFT8TIF ) o @ gLz
GEARPNF O M RE AT ¥ Y HE10EF 2L BT
o FAN12£107 24p ¢ Z12pFEE T iR 51 HF Y
o 7 REBARPREED P FHFREFEN > g
4ﬁ%@ n@g’%@4$”” FERLR > yEE
Moo FE AL RS AR LR L B
' BEZRTFEP T B RREE
P EEY Ta R F2E R ER
RS m@liﬁamﬁﬁﬁ’uﬁﬁ?
v P TR AR R v i AT A R
FAEALE FREN VR AERGFERTL 2L
BE-9liixzd 8 MixL2 B 2 % ’*iﬁ»/ﬂ’f?ﬁpﬁ(ﬂaj‘l‘%
éé@Op)’? TZRPIEAPMARM TR R T RS
LTRGYE R T ’%bﬂgaab%%z&l{?kiﬁ\ﬁ
}%uﬂﬁéﬁﬁciﬁzdwﬁﬁﬁﬁw FORCH R AR 2 B
PRLEE H S RS R R AR O LT WA
S ERLA TR ENFEZFELAG AR

<

s i

"
St
mi



I=q

E

Ei%ﬁm&”?ﬁagﬁﬁ+§4@rﬁﬁduim
P T AR S S AR L R A L
AR R ERL R 2

ANy
|+~

~ X oo

%

=5
A
=
: ~
ol BB W

? (
7

o

o

N

;‘;\

?\E

:_?:

/w

&

|

-

i

o 3
-
A3

S
S

~

R %)
>
=k
iy
3
[u—
[u—
w3
m} S

\
A»\\
i o]
_{-
Wi
(“
=
2&\’4
«—w
=
e

%<ﬁ%7%%&ﬁﬁw?ciﬁiﬂ?i% ié%d
SR sz BT TERLUETHERL B1LE

FEAECEEIRL AR PN AT R P HE K

RO~ 2 F A B FREFZRTF P TRELERENE

A T

oI

W
\ﬂ"
=3
B
‘-\
&3
&
=1
-
-
S
S
SN )

l%g?ﬁ_iﬁ—s?’}‘é EF KN ' R
HE REZEE

T ORE ws ke
. =k o4 . @R \\\3 ?}E
DO
&
(w
NG
)~
g 4

S5
I e T L AP
=5 (=

If\am

paL|
s

P %
.
N

oo ow o
p
).

7 ilim x é’uv F"—ﬂ» » 3T 2R A EE A
TR PFEBTRA D T AR T ALARRY Y
TS5 2 505 BF Ak $aE SRR Ak

(s e O A <
%@*_g%#?ﬁv@%%v@wﬁé

i

-
AR 0 R AR L TRATE AT L € RARE S M
Wack R FEFIEFEL o FE R AR R
PR s T AR FEAT RALE SR F 2L
R @@y BT K R fmahd dairs
BPARFSIIEFRL A2 4@t sh 57 32d > B3
//El?:v;"
AEFEHFCZP I AGHRI K T H AP ES R E rdR
'ﬁﬁy5<%hiﬁﬂ§s RCICE R PRTS R SP-F JOE 3 B

— w0 B gL AR o

VT f MR iRy T A E R BT8E



P & EN ] 114 & 3 ; 21 2

T RAGRR AT o
ot A B P AE i s L p o AR D FK
ek EEFRAC R 0 - HHERQIRF AR

¢ = B 114 & 3 3 24

$N\R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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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785號
原      告  王冠傑  
訴訟代理人  鄭世脩律師
被      告  新帝標社區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黃筱珺  
訴訟代理人  羅中蔚  
            吳仲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當選管理委員職務有效事件，於民國114年2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原告與新帝標社區間第11屆管理委員之委任關係存在。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確認證書真偽或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之訴，亦同，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臺上字第1240號判例要旨可資參照。原告主張其當選為被告所屬新帝標社區第11屆管理委員，與新帝標社區間應成立委任關係，惟此為被告所否認，是兩造就原告是否為新帝標社區第11屆管理委員，並有委任關係乙事有所爭執，致原告上揭法律上地位，陷於不確定之狀態，此不安之狀態，原告得以訴請法院以確認判決除去，揆諸上揭說明，應認本件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則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以排除此項不安狀態，與上開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經被告所屬新帝標社區於民國113年7月7日第11屆第2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下稱系爭會議）投票，而當選為第11屆管理委員。然被告於系爭會議之區分所有權人投票選舉第11屆管理委員前，即以新帝標社區第10屆管理委員會提付議案六：「A棟王O傑先生不適任委員案」，於系爭會議以贊成票數77票，不贊成票28票，贊成票戶數達出席比例過半，通過「如果原告當選第11屆管理委員，當選無效」之決議，剝奪原告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當選管理委員資格。根據新帝標社區規約第5條第4項規定為之，如被告認原告當選管理委員不適任，則應依社區規約第5條第4項規定始得解除原告所當選管理委員職務；然系爭會議因屬於第二次召開，亦未達社區規約第5條第4項委員不適合解任之出席數與表決權數，113年7月7日第2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並不符合社區規約第5條第4項對於管理委員不適任之解任程序規定。並無任何章程支持可以預先排除住戶當選為管理委員，系爭會議議題六之決議應屬無效。爰依法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確認新帝標社區與原告間第11屆管理委員職務有效（即委任關係存在）。
二、被告則以：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9條第2項、第30條第2項所規定者「選任」，與「解任」係屬二事，其「選任」為管理委員身分之取得，而「解任」為管理委員身分之喪失，且管理委員之解任，若規約未規定不得以臨時動議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提出，該解任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以臨時動議提出時，尚非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所不許。又管理委員係由區分所有權人選任，組成管理委員會從事公寓大廈之管理維護等事項，若發生不適任或不符公益等情事，自得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予以解任，並無任期保障之理。」。準此，若新帝標社區之規約未有規定不得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提出並決議管理委員之解任案，自得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是否予以解任。新帝標社區之召集人於113年6月16日召開第11屆第1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惟因出席人數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均未達新帝標社區住戶規約規定第3條第10項之門檻，是該次會議流會，嗣召集人於同年7月7日召開系爭會議，並就與第1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完全相同之議案進行決議議案六、A棟王O傑先生不適任委員案，當日出席會議之區分所有權人計128人，占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數31.6 ％；已出席區分所有權比例計 3257.54/10000，占全體區分所有權 32.57％；其中議案六:原告不適任委員案經77人投票表示同意，佔應有出席人數60.16％、佔出席區分所有權比例60.02％，該議案經表決通過。是以，前開認原告不適任管理委員之決議係遵照新帝標社區住戶規約第3條第11項規定做成，應屬有效。系爭社區規約第5條第4項係於選任委員不適任時，亦得以本條流程及比例罷免之，非謂不得以規約第3條第10項及11項之流程及比例決議所選任之委員是否適任，是管理委員會得按第3條第11項之規定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做成原告當選資格無效之決議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經查，於113年7月7日新帝標社區系爭會議，以議題六作成「如果原告當選第11屆管理委員，當選無效」之決議；嗣後於系爭會議經區分所有權人投票第11屆管理委員，原告當選為第11屆管理委員後，被告即以「原告經系爭會議議題六不適任案通過取消資格」為由，由候補之當選人替補原告當選為管理委員等情，有系爭會議紀錄、被告第11屆委員職務推選會議紀錄、公告、系爭會議A棟委員記票表等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1至45、123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12、113頁），堪信為真實。
四、次查，兩造針對系爭區權會之召集程序及就出席人數、表決情形等決議方法，均無爭執（見本院卷第148頁），是本件爭點厥為：系爭決議是否違反規約、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而無效？本院之判斷如下：
　㈠按公寓條例第1條第2項規定：「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令之規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效力雖無明文規定，惟依同條例第1條第2項規定，適用其他法令之規定。又總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社員得於決議後3個月內請求法院撤銷其決議。但出席社員，對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未當場表示異議者，不在此限；總會決議之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者，無效。民法第56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而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為人的組織體，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為其最高意思機關，由其性質觀之，與社團法人接近，關於其意思決定機關所為決議之效果，應類推適用民法第56條關於社團總會決議效力之規定。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內容違反法令或規約時，區分所有權人自得訴請確認決議無效。又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148條定有明文，是否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應就權利人因權利行使所能取得之利益，與他人及國家社會因其權利行使所受之損失，比較衡量以定之。倘其權利之行使，自己所得利益極少而他人及國家社會所受之損失甚大者，非不得視為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此乃權利社會化之基本內涵所必然之解釋（最高法院71年台上字第737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所謂誠實信用之原則，係在具體的權利義務之關係，依正義公平之方法，確定並實現權利之內容，避免當事人間犧牲他方利益以圖利自己，自應以權利人及義務人雙方利益為衡量依據，並應考察權利義務之社會上作用，於具體事實妥善運用之方法（最高法院86年度台再字第64號判決意旨參照）。復按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憲法第7條定有明文。憲法第7條保障人民平等權，旨在防止立法者恣意對人民為不合理之差別待遇。法規範是否符合平等權保障之要求，其判斷應取決於該法規範所以為差別待遇之目的是否合憲，其所採取之分類與規範目的之達成之間，是否存有一定程度之關聯性而定（司法院釋字第682號、第694號、第701號、第762號解釋理由書意旨參照）。上開憲法規範所揭諸之「平等原則」，雖不能直接適用於私法領域，然憲法為國家法秩序之基本法，憲法上之一般原理原則，具有客觀價值秩序之功能，而成為全體法秩序（包括公法、私法）應一體遵守之原則規範。判決為法院對於訴訟事件所為之公法的意思表示（最高法院58年台上字第1502號裁判意旨參照），具有國家本於司法權之行使及公權力之作用所產生之公法（民事訴訟法）上之效力（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620號判決意旨參照），則法院就私法領域之法律行為是否違反民法第72條規定所為之判斷，得透過對於「公共秩序」之不確定法律概念之解釋，間接適用憲法規範之「平等原則」（禁止恣意而不合理之差別待遇），而顯現對於憲法規範之客觀價值秩序之遵守。故區分所有權人決議如有違反憲法規範之「平等原則」（禁止恣意而不合理之差別待遇）時，自屬違反「公共秩序」即國家社會之一般利益，依民法第72條規定，應為無效。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或規約乃由區分所有權人所議決或訂定，在效力上，依私法自治原則，只要決議或規約內容不牴觸法律之強制、禁止規定，顯然違反公平正義原則，或有違背公序良俗之情形，均為有效。故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或規約是否無效，法院固得加以審查，惟應從大廈全體住戶因該決議或規約之權利行使所能取得之利益，與該少數區分所有權人及國家社會因其權利行使所受之損失，比較衡量以定之，不能單憑該決議或規約對少數區分所有權人現擁有之權益有所減損，即認其係藉由多數決方式，形成較少數區分所有權人不利之決議或約定，乃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而屬權利濫用，或違反公序良俗（平等原則）。
　㈡次按公寓大廈成立管理委員會者，應由管理委員互推一人為主任委員，主任委員對外代表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管理委員之選任、解任、權限與其委員人數、召集方式及事務執行方法與代理規定，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但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9條第2項定有明文。可知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對於管理委員之選任、解任方式等，本於私法自治原則，係授權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以規約規定之，如規約僅就上揭事項之部分為規定，就未有規定部分，則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惟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訂定或修改規約，其內容倘有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或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情事，仍應認其為無效。
　㈢依系爭社區112年7月16日區權人會議決議修訂之系爭規約第7條第5項：「管理委員之解任、罷免。㈠管理委員有下列情事者，即當然解任。1.喪失區分所有權人資格者或住戶身分者。2.任期期滿時。3.任期內所有的定期會或臨時會之召開總數達二次未向管委會請假且未委任出席者，得經管委會決議解任。4.任期內因積欠管理費達三個月以上者。㈡管理委員之罷免。1.主任委員及其他管理委員職務之罷免應三分之二以上之管理委員書面連署為之。2.管理委員之罷免應由被選任管理委員之選舉權人二分之一以上之書面連署為之」。有系爭社區規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78、79頁）。而觀諸系爭決議內容，係以原告無正常理由對第10屆管理委員濫訴，並於112年10月24日中午12時許地下停車場施工封閉期間，不聽管理人員勸阻駕車衝撞車道柵欄致毀損等情，經被告提案原告不適任，如原告當選第11屆管理委員，當選無效，並經系爭區權會決議通過。惟系爭規約已有上開關於不適任管理委員罷免程序之規定，揆其目的，應在於使被選任管理委員之選舉權人，得藉由書面連署之機會，有適當時間充分知悉被選任管理委員是否不適任之完整資訊，以審慎評估罷免結果與社區或其自身利害關係程度，進而決定是否連署表達意見及行使權利。另觀諸系爭規約第8條規定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財務委員及監察委員之消極資格（見本院卷第80頁），管理委員則無相關相關資格之規定，則綜以系爭規約上開規定觀之，既已明定罷免不適任管理委員之程序，且無關於管理委員之消極資格限制，可徵制訂規約之最高意思機關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就系爭社區住戶是否得被選舉當選為管理委員，並無限制，僅於當選之管理委員有不適任之情況時，可由區分所有權人進行罷免，並無授權社區得以提案決議之方式預先排除特定住戶擔任管理委員之資格。倘系爭社區有意制訂管理委員之消極資格限制，以避免不適任擔任管理委員之住戶當選，亦可另依修改規約之程序在規約中明定。然系爭決議逕以提案表決方式，針對原告一人，在選舉前預先否認原告當選管理委員之資格，乃專為特別限制原告當選第11屆管理委員所為之決議，除已有架空系爭社區規約第7條第5項罷免管理委員程序之情，更已剝奪原告參與住戶自治之權利，即特意以損害剝奪原告第11屆管理委員參與社區公共事務為主要目的為系爭決議，不僅與系爭社區規約、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規定不符，亦堪認應屬權利濫用，自應認系爭決議為無效。
　㈣被告雖辯稱系爭決議性質並非解任或罷免，而係決議原告無當選管理委員之資格，並未違反系爭規約云云。惟系爭規約已有關於罷免不適任委員之規定，管理委員是否適任而應於罷免之，尚需被選任管理委員之選舉權人2分之1以上書面連署為之，而剝奪當選管理委員之資格，其限制權利之情節猶甚不適任而罷免之情形，逕以決議剝奪當選資格，實顯失公平，不符合誠信原則，且系爭決議已有架空系爭社區規約第7條第5項之疑慮，顯已逾越必要程度，自有違比例原則，被告辯稱未違反系爭規約云云，應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主張被告所屬新帝標社區系爭會議議題六關於如果原告當選第11屆管理委員當選，當選無效之決議，應為無效，應為可採。是原告當選新帝標社區第11屆管理委員，並無當選無效情事，從而，原告請求確認原告其與新帝標社區間第11屆管理委員之委任關係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張世聰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書記官　尤凱玟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785號

原      告  王冠傑  

訴訟代理人  鄭世脩律師

被      告  新帝標社區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黃筱珺  

訴訟代理人  羅中蔚  

            吳仲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當選管理委員職務有效事件，於民國114

年2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原告與新帝標社區間第11屆管理委員之委任關係存在。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確認證書真偽或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

    之訴，亦同，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所謂即

    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

    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

    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臺

    上字第1240號判例要旨可資參照。原告主張其當選為被告所

    屬新帝標社區第11屆管理委員，與新帝標社區間應成立委任

    關係，惟此為被告所否認，是兩造就原告是否為新帝標社區

    第11屆管理委員，並有委任關係乙事有所爭執，致原告上揭

    法律上地位，陷於不確定之狀態，此不安之狀態，原告得以

    訴請法院以確認判決除去，揆諸上揭說明，應認本件原告有

    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則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以排

    除此項不安狀態，與上開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經被告所屬新帝標社區於民國113年7月7日

    第11屆第2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下稱系爭會議）投票，而

    當選為第11屆管理委員。然被告於系爭會議之區分所有權人

    投票選舉第11屆管理委員前，即以新帝標社區第10屆管理委

    員會提付議案六：「A棟王O傑先生不適任委員案」，於系爭

    會議以贊成票數77票，不贊成票28票，贊成票戶數達出席比

    例過半，通過「如果原告當選第11屆管理委員，當選無效」

    之決議，剝奪原告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當選管理委員資格

    。根據新帝標社區規約第5條第4項規定為之，如被告認原告

    當選管理委員不適任，則應依社區規約第5條第4項規定始得

    解除原告所當選管理委員職務；然系爭會議因屬於第二次召

    開，亦未達社區規約第5條第4項委員不適合解任之出席數與

    表決權數，113年7月7日第2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並不

    符合社區規約第5條第4項對於管理委員不適任之解任程序規

    定。並無任何章程支持可以預先排除住戶當選為管理委員，

    系爭會議議題六之決議應屬無效。爰依法提起本件訴訟等語

    ，並聲明：確認新帝標社區與原告間第11屆管理委員職務有

    效（即委任關係存在）。

二、被告則以：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9條第2項、第30條第2項所

    規定者「選任」，與「解任」係屬二事，其「選任」為管理

    委員身分之取得，而「解任」為管理委員身分之喪失，且管

    理委員之解任，若規約未規定不得以臨時動議於區分所有權

    人會議提出，該解任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以臨時動議提出時

    ，尚非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所不許。又管理委員係由區分所有

    權人選任，組成管理委員會從事公寓大廈之管理維護等事項

    ，若發生不適任或不符公益等情事，自得由區分所有權人會

    議決議予以解任，並無任期保障之理。」。準此，若新帝標

    社區之規約未有規定不得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提出並決議管

    理委員之解任案，自得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是否予以解

    任。新帝標社區之召集人於113年6月16日召開第11屆第1次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惟因出席人數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均未

    達新帝標社區住戶規約規定第3條第10項之門檻，是該次會

    議流會，嗣召集人於同年7月7日召開系爭會議，並就與第1

    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完全相同之議案進行決議議案六、A棟

    王O傑先生不適任委員案，當日出席會議之區分所有權人計1

    28人，占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數31.6 ％；已出席區分所有權比

    例計 3257.54/10000，占全體區分所有權 32.57％；其中議

    案六:原告不適任委員案經77人投票表示同意，佔應有出席

    人數60.16％、佔出席區分所有權比例60.02％，該議案經表決

    通過。是以，前開認原告不適任管理委員之決議係遵照新帝

    標社區住戶規約第3條第11項規定做成，應屬有效。系爭社

    區規約第5條第4項係於選任委員不適任時，亦得以本條流程

    及比例罷免之，非謂不得以規約第3條第10項及11項之流程

    及比例決議所選任之委員是否適任，是管理委員會得按第3

    條第11項之規定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做成原告當選資格無效

    之決議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經查，於113年7月7日新帝標社區系爭會議，以議題六作成

    「如果原告當選第11屆管理委員，當選無效」之決議；嗣後

    於系爭會議經區分所有權人投票第11屆管理委員，原告當選

    為第11屆管理委員後，被告即以「原告經系爭會議議題六不

    適任案通過取消資格」為由，由候補之當選人替補原告當選

    為管理委員等情，有系爭會議紀錄、被告第11屆委員職務推

    選會議紀錄、公告、系爭會議A棟委員記票表等在卷可稽（

    見本院卷第31至45、123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

    卷第112、113頁），堪信為真實。

四、次查，兩造針對系爭區權會之召集程序及就出席人數、表決

    情形等決議方法，均無爭執（見本院卷第148頁），是本件

    爭點厥為：系爭決議是否違反規約、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而無

    效？本院之判斷如下：

　㈠按公寓條例第1條第2項規定：「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

    法令之規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

    之效力雖無明文規定，惟依同條例第1條第2項規定，適用其

    他法令之規定。又總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

    章程時，社員得於決議後3個月內請求法院撤銷其決議。但

    出席社員，對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未當場表示異議者，不

    在此限；總會決議之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者，無效。民法第

    56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而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為人的

    組織體，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為其最高意思機關，由其性質觀

    之，與社團法人接近，關於其意思決定機關所為決議之效果

    ，應類推適用民法第56條關於社團總會決議效力之規定。區

    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內容違反法令或規約時，區分所有權

    人自得訴請確認決議無效。又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

    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

    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148條定有明文，是否以損害他

    人為主要目的，應就權利人因權利行使所能取得之利益，與

    他人及國家社會因其權利行使所受之損失，比較衡量以定之

    。倘其權利之行使，自己所得利益極少而他人及國家社會所

    受之損失甚大者，非不得視為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此乃

    權利社會化之基本內涵所必然之解釋（最高法院71年台上字

    第737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所謂誠實信用之原則，係在

    具體的權利義務之關係，依正義公平之方法，確定並實現權

    利之內容，避免當事人間犧牲他方利益以圖利自己，自應以

    權利人及義務人雙方利益為衡量依據，並應考察權利義務之

    社會上作用，於具體事實妥善運用之方法（最高法院86年度

    台再字第64號判決意旨參照）。復按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

    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憲法第

    7條定有明文。憲法第7條保障人民平等權，旨在防止立法者

    恣意對人民為不合理之差別待遇。法規範是否符合平等權保

    障之要求，其判斷應取決於該法規範所以為差別待遇之目的

    是否合憲，其所採取之分類與規範目的之達成之間，是否存

    有一定程度之關聯性而定（司法院釋字第682號、第694號、

    第701號、第762號解釋理由書意旨參照）。上開憲法規範所

    揭諸之「平等原則」，雖不能直接適用於私法領域，然憲法

    為國家法秩序之基本法，憲法上之一般原理原則，具有客觀

    價值秩序之功能，而成為全體法秩序（包括公法、私法）應

    一體遵守之原則規範。判決為法院對於訴訟事件所為之公法

    的意思表示（最高法院58年台上字第1502號裁判意旨參照）

    ，具有國家本於司法權之行使及公權力之作用所產生之公法

    （民事訴訟法）上之效力（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620號

    判決意旨參照），則法院就私法領域之法律行為是否違反民

    法第72條規定所為之判斷，得透過對於「公共秩序」之不確

    定法律概念之解釋，間接適用憲法規範之「平等原則」（禁

    止恣意而不合理之差別待遇），而顯現對於憲法規範之客觀

    價值秩序之遵守。故區分所有權人決議如有違反憲法規範之

    「平等原則」（禁止恣意而不合理之差別待遇）時，自屬違

    反「公共秩序」即國家社會之一般利益，依民法第72條規定

    ，應為無效。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或規約乃由區分所有權

    人所議決或訂定，在效力上，依私法自治原則，只要決議或

    規約內容不牴觸法律之強制、禁止規定，顯然違反公平正義

    原則，或有違背公序良俗之情形，均為有效。故區分所有權

    人會議決議或規約是否無效，法院固得加以審查，惟應從大

    廈全體住戶因該決議或規約之權利行使所能取得之利益，與

    該少數區分所有權人及國家社會因其權利行使所受之損失，

    比較衡量以定之，不能單憑該決議或規約對少數區分所有權

    人現擁有之權益有所減損，即認其係藉由多數決方式，形成

    較少數區分所有權人不利之決議或約定，乃以損害他人為主

    要目的，而屬權利濫用，或違反公序良俗（平等原則）。

　㈡次按公寓大廈成立管理委員會者，應由管理委員互推一人為

    主任委員，主任委員對外代表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管理

    委員之選任、解任、權限與其委員人數、召集方式及事務執

    行方法與代理規定，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但規約另

    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9條第2項定有

    明文。可知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對於管理委員之選任、解任方

    式等，本於私法自治原則，係授權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以規約

    規定之，如規約僅就上揭事項之部分為規定，就未有規定部

    分，則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惟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

    議訂定或修改規約，其內容倘有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或背

    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情事，仍應認其為無效。

　㈢依系爭社區112年7月16日區權人會議決議修訂之系爭規約第7

    條第5項：「管理委員之解任、罷免。㈠管理委員有下列情事

    者，即當然解任。1.喪失區分所有權人資格者或住戶身分者

    。2.任期期滿時。3.任期內所有的定期會或臨時會之召開總

    數達二次未向管委會請假且未委任出席者，得經管委會決議

    解任。4.任期內因積欠管理費達三個月以上者。㈡管理委員

    之罷免。1.主任委員及其他管理委員職務之罷免應三分之二

    以上之管理委員書面連署為之。2.管理委員之罷免應由被選

    任管理委員之選舉權人二分之一以上之書面連署為之」。有

    系爭社區規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78、79頁）。而觀諸系

    爭決議內容，係以原告無正常理由對第10屆管理委員濫訴，

    並於112年10月24日中午12時許地下停車場施工封閉期間，

    不聽管理人員勸阻駕車衝撞車道柵欄致毀損等情，經被告提

    案原告不適任，如原告當選第11屆管理委員，當選無效，並

    經系爭區權會決議通過。惟系爭規約已有上開關於不適任管

    理委員罷免程序之規定，揆其目的，應在於使被選任管理委

    員之選舉權人，得藉由書面連署之機會，有適當時間充分知

    悉被選任管理委員是否不適任之完整資訊，以審慎評估罷免

    結果與社區或其自身利害關係程度，進而決定是否連署表達

    意見及行使權利。另觀諸系爭規約第8條規定主任委員、副

    主任委員、財務委員及監察委員之消極資格（見本院卷第80

    頁），管理委員則無相關相關資格之規定，則綜以系爭規約

    上開規定觀之，既已明定罷免不適任管理委員之程序，且無

    關於管理委員之消極資格限制，可徵制訂規約之最高意思機

    關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就系爭社區住戶是否得被選舉當選為

    管理委員，並無限制，僅於當選之管理委員有不適任之情況

    時，可由區分所有權人進行罷免，並無授權社區得以提案決

    議之方式預先排除特定住戶擔任管理委員之資格。倘系爭社

    區有意制訂管理委員之消極資格限制，以避免不適任擔任管

    理委員之住戶當選，亦可另依修改規約之程序在規約中明定

    。然系爭決議逕以提案表決方式，針對原告一人，在選舉前

    預先否認原告當選管理委員之資格，乃專為特別限制原告當

    選第11屆管理委員所為之決議，除已有架空系爭社區規約第

    7條第5項罷免管理委員程序之情，更已剝奪原告參與住戶自

    治之權利，即特意以損害剝奪原告第11屆管理委員參與社區

    公共事務為主要目的為系爭決議，不僅與系爭社區規約、公

    寓大廈管理條例之規定不符，亦堪認應屬權利濫用，自應認

    系爭決議為無效。

　㈣被告雖辯稱系爭決議性質並非解任或罷免，而係決議原告無

    當選管理委員之資格，並未違反系爭規約云云。惟系爭規約

    已有關於罷免不適任委員之規定，管理委員是否適任而應於

    罷免之，尚需被選任管理委員之選舉權人2分之1以上書面連

    署為之，而剝奪當選管理委員之資格，其限制權利之情節猶

    甚不適任而罷免之情形，逕以決議剝奪當選資格，實顯失公

    平，不符合誠信原則，且系爭決議已有架空系爭社區規約第

    7條第5項之疑慮，顯已逾越必要程度，自有違比例原則，被

    告辯稱未違反系爭規約云云，應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主張被告所屬新帝標社區系爭會議議題六關

    於如果原告當選第11屆管理委員當選，當選無效之決議，應

    為無效，應為可採。是原告當選新帝標社區第11屆管理委員

    ，並無當選無效情事，從而，原告請求確認原告其與新帝標

    社區間第11屆管理委員之委任關係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

    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

    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張世聰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書記官　尤凱玟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785號

原      告  王冠傑  

訴訟代理人  鄭世脩律師

被      告  新帝標社區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黃筱珺  

訴訟代理人  羅中蔚  

            吳仲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當選管理委員職務有效事件，於民國114年2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原告與新帝標社區間第11屆管理委員之委任關係存在。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確認證書真偽或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之訴，亦同，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臺上字第1240號判例要旨可資參照。原告主張其當選為被告所屬新帝標社區第11屆管理委員，與新帝標社區間應成立委任關係，惟此為被告所否認，是兩造就原告是否為新帝標社區第11屆管理委員，並有委任關係乙事有所爭執，致原告上揭法律上地位，陷於不確定之狀態，此不安之狀態，原告得以訴請法院以確認判決除去，揆諸上揭說明，應認本件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則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以排除此項不安狀態，與上開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經被告所屬新帝標社區於民國113年7月7日第11屆第2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下稱系爭會議）投票，而當選為第11屆管理委員。然被告於系爭會議之區分所有權人投票選舉第11屆管理委員前，即以新帝標社區第10屆管理委員會提付議案六：「A棟王O傑先生不適任委員案」，於系爭會議以贊成票數77票，不贊成票28票，贊成票戶數達出席比例過半，通過「如果原告當選第11屆管理委員，當選無效」之決議，剝奪原告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當選管理委員資格。根據新帝標社區規約第5條第4項規定為之，如被告認原告當選管理委員不適任，則應依社區規約第5條第4項規定始得解除原告所當選管理委員職務；然系爭會議因屬於第二次召開，亦未達社區規約第5條第4項委員不適合解任之出席數與表決權數，113年7月7日第2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並不符合社區規約第5條第4項對於管理委員不適任之解任程序規定。並無任何章程支持可以預先排除住戶當選為管理委員，系爭會議議題六之決議應屬無效。爰依法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確認新帝標社區與原告間第11屆管理委員職務有效（即委任關係存在）。

二、被告則以：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9條第2項、第30條第2項所規定者「選任」，與「解任」係屬二事，其「選任」為管理委員身分之取得，而「解任」為管理委員身分之喪失，且管理委員之解任，若規約未規定不得以臨時動議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提出，該解任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以臨時動議提出時，尚非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所不許。又管理委員係由區分所有權人選任，組成管理委員會從事公寓大廈之管理維護等事項，若發生不適任或不符公益等情事，自得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予以解任，並無任期保障之理。」。準此，若新帝標社區之規約未有規定不得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提出並決議管理委員之解任案，自得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是否予以解任。新帝標社區之召集人於113年6月16日召開第11屆第1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惟因出席人數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均未達新帝標社區住戶規約規定第3條第10項之門檻，是該次會議流會，嗣召集人於同年7月7日召開系爭會議，並就與第1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完全相同之議案進行決議議案六、A棟王O傑先生不適任委員案，當日出席會議之區分所有權人計128人，占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數31.6 ％；已出席區分所有權比例計 3257.54/10000，占全體區分所有權 32.57％；其中議案六:原告不適任委員案經77人投票表示同意，佔應有出席人數60.16％、佔出席區分所有權比例60.02％，該議案經表決通過。是以，前開認原告不適任管理委員之決議係遵照新帝標社區住戶規約第3條第11項規定做成，應屬有效。系爭社區規約第5條第4項係於選任委員不適任時，亦得以本條流程及比例罷免之，非謂不得以規約第3條第10項及11項之流程及比例決議所選任之委員是否適任，是管理委員會得按第3條第11項之規定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做成原告當選資格無效之決議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經查，於113年7月7日新帝標社區系爭會議，以議題六作成「如果原告當選第11屆管理委員，當選無效」之決議；嗣後於系爭會議經區分所有權人投票第11屆管理委員，原告當選為第11屆管理委員後，被告即以「原告經系爭會議議題六不適任案通過取消資格」為由，由候補之當選人替補原告當選為管理委員等情，有系爭會議紀錄、被告第11屆委員職務推選會議紀錄、公告、系爭會議A棟委員記票表等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1至45、123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12、113頁），堪信為真實。

四、次查，兩造針對系爭區權會之召集程序及就出席人數、表決情形等決議方法，均無爭執（見本院卷第148頁），是本件爭點厥為：系爭決議是否違反規約、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而無效？本院之判斷如下：

　㈠按公寓條例第1條第2項規定：「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令之規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效力雖無明文規定，惟依同條例第1條第2項規定，適用其他法令之規定。又總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社員得於決議後3個月內請求法院撤銷其決議。但出席社員，對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未當場表示異議者，不在此限；總會決議之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者，無效。民法第56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而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為人的組織體，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為其最高意思機關，由其性質觀之，與社團法人接近，關於其意思決定機關所為決議之效果，應類推適用民法第56條關於社團總會決議效力之規定。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內容違反法令或規約時，區分所有權人自得訴請確認決議無效。又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148條定有明文，是否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應就權利人因權利行使所能取得之利益，與他人及國家社會因其權利行使所受之損失，比較衡量以定之。倘其權利之行使，自己所得利益極少而他人及國家社會所受之損失甚大者，非不得視為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此乃權利社會化之基本內涵所必然之解釋（最高法院71年台上字第737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所謂誠實信用之原則，係在具體的權利義務之關係，依正義公平之方法，確定並實現權利之內容，避免當事人間犧牲他方利益以圖利自己，自應以權利人及義務人雙方利益為衡量依據，並應考察權利義務之社會上作用，於具體事實妥善運用之方法（最高法院86年度台再字第64號判決意旨參照）。復按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憲法第7條定有明文。憲法第7條保障人民平等權，旨在防止立法者恣意對人民為不合理之差別待遇。法規範是否符合平等權保障之要求，其判斷應取決於該法規範所以為差別待遇之目的是否合憲，其所採取之分類與規範目的之達成之間，是否存有一定程度之關聯性而定（司法院釋字第682號、第694號、第701號、第762號解釋理由書意旨參照）。上開憲法規範所揭諸之「平等原則」，雖不能直接適用於私法領域，然憲法為國家法秩序之基本法，憲法上之一般原理原則，具有客觀價值秩序之功能，而成為全體法秩序（包括公法、私法）應一體遵守之原則規範。判決為法院對於訴訟事件所為之公法的意思表示（最高法院58年台上字第1502號裁判意旨參照），具有國家本於司法權之行使及公權力之作用所產生之公法（民事訴訟法）上之效力（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620號判決意旨參照），則法院就私法領域之法律行為是否違反民法第72條規定所為之判斷，得透過對於「公共秩序」之不確定法律概念之解釋，間接適用憲法規範之「平等原則」（禁止恣意而不合理之差別待遇），而顯現對於憲法規範之客觀價值秩序之遵守。故區分所有權人決議如有違反憲法規範之「平等原則」（禁止恣意而不合理之差別待遇）時，自屬違反「公共秩序」即國家社會之一般利益，依民法第72條規定，應為無效。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或規約乃由區分所有權人所議決或訂定，在效力上，依私法自治原則，只要決議或規約內容不牴觸法律之強制、禁止規定，顯然違反公平正義原則，或有違背公序良俗之情形，均為有效。故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或規約是否無效，法院固得加以審查，惟應從大廈全體住戶因該決議或規約之權利行使所能取得之利益，與該少數區分所有權人及國家社會因其權利行使所受之損失，比較衡量以定之，不能單憑該決議或規約對少數區分所有權人現擁有之權益有所減損，即認其係藉由多數決方式，形成較少數區分所有權人不利之決議或約定，乃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而屬權利濫用，或違反公序良俗（平等原則）。

　㈡次按公寓大廈成立管理委員會者，應由管理委員互推一人為主任委員，主任委員對外代表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管理委員之選任、解任、權限與其委員人數、召集方式及事務執行方法與代理規定，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但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9條第2項定有明文。可知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對於管理委員之選任、解任方式等，本於私法自治原則，係授權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以規約規定之，如規約僅就上揭事項之部分為規定，就未有規定部分，則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惟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訂定或修改規約，其內容倘有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或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情事，仍應認其為無效。

　㈢依系爭社區112年7月16日區權人會議決議修訂之系爭規約第7條第5項：「管理委員之解任、罷免。㈠管理委員有下列情事者，即當然解任。1.喪失區分所有權人資格者或住戶身分者。2.任期期滿時。3.任期內所有的定期會或臨時會之召開總數達二次未向管委會請假且未委任出席者，得經管委會決議解任。4.任期內因積欠管理費達三個月以上者。㈡管理委員之罷免。1.主任委員及其他管理委員職務之罷免應三分之二以上之管理委員書面連署為之。2.管理委員之罷免應由被選任管理委員之選舉權人二分之一以上之書面連署為之」。有系爭社區規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78、79頁）。而觀諸系爭決議內容，係以原告無正常理由對第10屆管理委員濫訴，並於112年10月24日中午12時許地下停車場施工封閉期間，不聽管理人員勸阻駕車衝撞車道柵欄致毀損等情，經被告提案原告不適任，如原告當選第11屆管理委員，當選無效，並經系爭區權會決議通過。惟系爭規約已有上開關於不適任管理委員罷免程序之規定，揆其目的，應在於使被選任管理委員之選舉權人，得藉由書面連署之機會，有適當時間充分知悉被選任管理委員是否不適任之完整資訊，以審慎評估罷免結果與社區或其自身利害關係程度，進而決定是否連署表達意見及行使權利。另觀諸系爭規約第8條規定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財務委員及監察委員之消極資格（見本院卷第80頁），管理委員則無相關相關資格之規定，則綜以系爭規約上開規定觀之，既已明定罷免不適任管理委員之程序，且無關於管理委員之消極資格限制，可徵制訂規約之最高意思機關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就系爭社區住戶是否得被選舉當選為管理委員，並無限制，僅於當選之管理委員有不適任之情況時，可由區分所有權人進行罷免，並無授權社區得以提案決議之方式預先排除特定住戶擔任管理委員之資格。倘系爭社區有意制訂管理委員之消極資格限制，以避免不適任擔任管理委員之住戶當選，亦可另依修改規約之程序在規約中明定。然系爭決議逕以提案表決方式，針對原告一人，在選舉前預先否認原告當選管理委員之資格，乃專為特別限制原告當選第11屆管理委員所為之決議，除已有架空系爭社區規約第7條第5項罷免管理委員程序之情，更已剝奪原告參與住戶自治之權利，即特意以損害剝奪原告第11屆管理委員參與社區公共事務為主要目的為系爭決議，不僅與系爭社區規約、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規定不符，亦堪認應屬權利濫用，自應認系爭決議為無效。

　㈣被告雖辯稱系爭決議性質並非解任或罷免，而係決議原告無當選管理委員之資格，並未違反系爭規約云云。惟系爭規約已有關於罷免不適任委員之規定，管理委員是否適任而應於罷免之，尚需被選任管理委員之選舉權人2分之1以上書面連署為之，而剝奪當選管理委員之資格，其限制權利之情節猶甚不適任而罷免之情形，逕以決議剝奪當選資格，實顯失公平，不符合誠信原則，且系爭決議已有架空系爭社區規約第7條第5項之疑慮，顯已逾越必要程度，自有違比例原則，被告辯稱未違反系爭規約云云，應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主張被告所屬新帝標社區系爭會議議題六關於如果原告當選第11屆管理委員當選，當選無效之決議，應為無效，應為可採。是原告當選新帝標社區第11屆管理委員，並無當選無效情事，從而，原告請求確認原告其與新帝標社區間第11屆管理委員之委任關係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張世聰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書記官　尤凱玟





